
证券代码：002574        证券简称：明牌珠宝     公告编号：2019－026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合作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合作意向书属于意向约定，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将根据双

方后续工作进一步落实和推进，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对公司 2019 年度的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3、公司不存在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无进展或进展未达预期的情况。 

 

一、协议的基本情况 

1、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2019 年 7 月 11 日，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牌珠宝”

或者“公司”）与星光珠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公司，股票代码为“836379”，以下简称“星光珠宝”）在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签署了《明牌珠宝与星光珠宝之合作意向书》（以下简称“本意向书”或“合作

意向书”），拟由双方直接出资或双方指定的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出资设立以

贵金属、珠宝销售管理为主要业务的合资公司，具体业务定位及经营范围将由双

方后续协商确定并在合资合同及合资公司章程中明确。 

2、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1）企业基本信息 

名称：星光珠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5606966409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新三板挂牌企业 

住所：合肥市包河区滨湖世纪城临滨苑写字楼 B座 36层 

法定代表人：周天杰 



注册资本：15600万元 

成立日期：2010年 09月 02 日 

经营范围：黄金、铂金、珠宝首饰、工艺品（含网上销售）；珠宝投资、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业务（除国家规定外）；房屋租赁；企业管理服

务；珠宝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珠宝培训；数据处理；钟表、邮品、

钱币（退出流通领域的）销售；珠宝首饰、纪念品、工艺美术品修旧改制。（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企业股权情况 

截至 2018年末，星光珠宝主要股东如下： 

 

 

 

 

 

 

 

 

 

 

 

（3）企业经营情况 

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19)

第 209060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8 年末，星光珠宝资产总额 911,021,380.35 元，

负债总额 367,432,529.75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45,607,411.09 元，实

现营业收入 875,230,351.09元，营业利润 73,448,233.07元，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54,532,938.83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902,577.61

元，基本每股收益 0.35元。 

（4）星光珠宝与公司的关系 



星光珠宝全资子公司安徽星光珠宝有限公司系公司重点经销客户，2018年

公司向其销售商品 37,202,899.16元。除此之外，公司与其在产权、业务、资产、

人员等方面均无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3、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意向投资合作事项无需提交

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无需履行其他政府前置审批程序。 

二、合作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背景 

星光珠宝系一家新三板挂牌企业，代号：836379，主营：珠宝首饰的连锁销

售及售后服务。星光珠宝扎根安徽市场二十年，在品牌、渠道、客户和团队等方

面具备了较好的市场基础,。 

明牌珠宝系业内领先品牌，实力雄厚，经营稳健，正积极拓展安徽市场，与

星光珠宝之间业务合作多年；双方本着充分信任、优势互补、合作共嬴之原则，

就合作事宜达成如下初步意向。 

（二）设立合资公司意向 

1、双方有意设立以贵金属、珠宝销售管理为主要业务的合资公司，具体业

务定位及经营范围将由双方后续协商确定并在合资合同及合资公司章程中明确。 

2、合资公司拟由双方直接出资或双方指定的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出资作

为股东。其中，明牌珠宝出资不低于 55%，星光珠宝出资不高于 45%。 

3、合资公司组织形式拟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点拟定于合肥，注册资本

将根据经营需要由股东采取货币方式出资或存货方式出资，具体注册资本、出资

方式、出资缴纳期限等将由双方后续协商确定并在合资合同及合资公司章程中明

确。 

4、合资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设置、议事规则等公司

治理架构安排，将由双方后续协商确定并在合资合同及合资公司章程中明确。 

5、合资公司设立后，将视条件成熟情况，逐步或分阶段承接星光珠宝销售

渠道的经营管理，并稳步开拓新的销售渠道。 

（三）协议生效 



1、本意向协议所约定的合资公司设立事项系双方的初步意向，尚待双方协

商具体实施方案并履行各自内部决策程序后方可实施，除协议第四条外，本意向

协议对各方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2、本意向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各自的公章之日起生效。 

(四)正式协议签署前的工作安排 

1、双方同意在本协议签署后，一周内双方各自组建工作团队，加强合作事

项的沟通接洽，协作推动双方的合作。 

2、双方根据各方的尽调等情况，进一步确认或修订交易架构、交易的主体

等细节安排，并签署正式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有关具体事宜以双方签署的正

式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为准。 

3、保密责任。双方应确保各方知情人员相互保守对方的商业秘密及意向事

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各方应促使具体项目实施方就合作事宜根据相关监管要

求的需要另行签订书面的保密协议。若泄露本意向书的内容或者对方的商业秘密，

泄露一方应向对方承担赔偿责任。  

4、排他义务。自本协议书签订之日起两个月内，未取得明牌珠宝书面同意，

星光珠宝不得与任何第三方以任何方式再行协商与本意向书相同或相似的事宜，

否则视为违约并承担由此给明牌珠宝造成的一切损失（含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5、本协议自签约之日起 2 个月内，双方未启动实质性合作或未签署正式由

法律约束力的书面协议的的，本协议自动终止，双方互不承担责任，但需履行保

密义务至本协议终止之日起 1 年期满止。 

6、双方因本意向协议而产生的争议需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同

意向明牌珠宝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解决。 

三、本次投资合作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完成后，能够充分发挥双方优势，相互协助，紧密合作，将有利于

公司渠道拓展和品牌形象的提升，提高明牌珠宝在安徽市场的业务规模和市场空

间，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综合实力，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市场份额，并将为公司

中长期业绩增长提供动力，符合公司持续发展的战略需求。 

四、重大风险提示 



1、本次签订的《合作意向书》仅为合作意向性文件，需进行进一步协商和

谈判，最终合作能否达成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合作的具体交易方案和交易细节以相关各方最终签署的正式协议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签订协议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次签订的意向书为意向性合作协议，不涉及具体金额，无需提交公司董事

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规定的程序积极推进内部决策、决议、审批、备案等各项程序和手续，依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 

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明牌珠宝与星光珠宝之合作意向书》。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11日 

 


